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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之立法背景：  

 
 目前我國資產管理服務事業中，關

於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

業其財務、業務、事業及人員等之管理

事項，係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八條（民國

五十七年訂定）、第十八條之一、第十八

條之二（民國七十二年訂定）、第十八條

之三（民國八十九年訂定）等規定，授

權行政院及財政部分別訂定「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管理規則」、「證券投資顧問事

業管理規則」、「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

辦法」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管理辦

法」等行政命令加以規範。惟依憲法第

二十三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所揭

櫫之「法律保留原則」以及大法官會議

解釋釋字第三九四號、第三九五號及第

五二二號等解釋，關於人民權利義務事

項尚不得僅以行政命令規範，且法律授

權之目的、內容、範圍應具體明確；故

現行以法律授權訂定之行政命令管理證

券投資信託、證券投資顧問等事業之方

式，已有重行檢討之必要。  
 截至九十二年九月底止，我國資產

管理服務事業中，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計

有四十三家，其所募集之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已有四百零二支，基金總規模合計

達新臺幣二兆五千六百十八億一千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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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受益人人數高達一百八十六萬五

千人；而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亦已達二百

十一家，顯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以及證

券投資顧問事業已成為國內投資人之重

要投資管理之一。故為健全證券投資信

託及顧問業務之經營與發展，並保障投

資，將現行以行政命令規範之「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證券投資顧問

事業管理規則」、「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

理辦法」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管理

辦法」等行政命令提昇至法律位階，並

以專法規範之，誠有其必要性。  
 
二、外國立法例之參考：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草案）

之擬定過程，經參酌美國證券法（一九

三三年）、投資公司法（一九四○年）、

投資顧問法（一九四○年）、金融服務

現代化法（一九九九年），日本證券投

資顧問業法、投資信託及投資法人法

（二○○一年），英國金融服務暨市場

法（二○○○年）等規定，期能於我國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草案）引

進新觀念、新制度，俾與國際接軌。茲

分別說明如次：  
 查英國「二○○○年金融服務暨市

場法」已配合其主管機關之整合，將集

合投資行為均納於該法統籌規範，惟因

我國現行資產管理法制係延續傳統分業

立法之方式，分屬跨部會不同主管機關

所職掌，並涉及證券、期貨、金融、信

託、創業投資等諸多產業既有業務之重

組，牽連層面深遠，恂非短期內得以完

成立法工程之整合規範。職故，現階段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草案）爰暫

以證券投資信託與證券投資顧問為主要

規範架構，兼採開放業務之兼營、引進

新種類之基金商品、及擴大基金投資標

的之方式，以預留未來增列其他投資信

託、顧問業務及新種基金商品之空間，

希望能以漸進方式，達成整合資產管理

法制之遠程立法方向。  
 又為促進金融商品創新，使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得與

國內、外其他資產管理事業公平競爭，

俾利我國資產管理業務朝向現代化、國

際化與自由化發展，經爰參考美國「一

九四○年投資公司法」、「一九四○年投

資顧問法」、「一九九九年金融服務現代

化法」、日本二○○一年「投資信託及

投資法人法」、英國「二○○○年金融

服務暨市場法」等外國立法例，修正現

行分業經營之概念，容許跨業兼營，以

擴大證券投資信託、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之業務範圍；並擴大基金商品種類及投

資標的範圍，俾利業者引進新種類基金

商品；另增列基金得以「私募」方式募

集之相關規定。此外，將境外基金納入

管理，明定境外基金之募集、銷售、代

理及投資顧問，應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向

主管機關申報生效，以保障受益人權

益，並使國內基金得與境外基金公平競

爭。又基於共同信託基金與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同樣具有公開募集、集合運用之

特質，性質相近，爰明定信託業募集發

行共同信託基金投資於有價證券為目

的，並符合一定條件者，應依本法之規

定辦理。  
 本法並參照日本證券投資信託法制

關於基金管理者與基金保管者間係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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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關係之法制架構設計，並考量國際

制度之整合性，明定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係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為委託人，基金

保管機構為受託人，投資人為受益人之

信託契約，以釐清證券投資信託之法律

關係。  
 復以資產管理首重投資人權益之保

護，「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草案）

除於相關章節分別明定資訊公開、利害

衝突之禁止、防火牆之設置與關係人交

易之限制等規定外，並參照日本證券投

資顧問業法之規定，增列「冷卻期間制

度」（Cooling-off），使投資人得於收受

證券投資顧問契約時起七日內，以書面

終止契約。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因投資人

於簽約後七日內終止契約之行為，得對

客戶請求終止契約前所提供服務之相當

報酬，但不得請求契約終止之損害賠償

或違約金，以保障雙方當事人。  
 
三、「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之立法過程：  
 
 為研訂「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本會委請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

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投信投顧公會）

於九十年二月二十三日委託賴教授源河

召集專案小組，小組成員包括李存修、

劉連煜、曾宛如、康榮寶、林國全、蓋

華英等學者專家，共同進行「『證券投資

信託』暨『證券投資顧問』法制規範方

向及法案內容委託研究計劃」，並於九十

年十一月十六日完成「投資信託暨投資

顧問法」草案暨研究報告初稿。  
 針對所報草案，本會亦完成相關立

法原則之研討，並逐條審議草案條文內

容，於九十一年六月十九日呈報本部。

此外，為能博採周諮，自九十一年七月

初起至九十二年一月底止，本部邀請中

央銀行、法務部、經建會、金融局、信

託業公會、投信投顧公會及相關學者專

家等，由本部   陳次長樹主持召開六次

研商「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草案）

會議，並於九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將草案

陳報行政院審議。  
 行政院由胡政務委員主持，於九十

二年五月二十日、五月二十七日、六月

十七日、六月二十六日、七月二十二日、

八月二十一日、九月九日、十月七日、

十月三十日召開九次「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草案審查會議，終將該草案逐

條審查完竣，俟罰則部分再與法務部協

商，以及草案條文文字將再與行政院法

規會作最後確認後，即由行政院報請立

法院審議。  
 
四、草案架構及條文重點簡介：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草案，

共分總則、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全權委

託投資業務、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事

業、自律機構、行政監督、罰則及附則

等八章，計一百二十五條。茲簡介其要

點如次：  
 
(一) 開放私募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草案條文第十一條）：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除向一般投資大

眾募集外，本法草案特別引進基金私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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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使證券投資信託公司得應特定投

資人之個別需求量身定作，以較低成

本，達到籌措資金之功能；因私募型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之招募對象為需符合法

令要求、具有較高判斷能力之投資人，

故本法草案明定私募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採事後申報制，籌措資金之速度將遠

比現行向一般投資大眾募集（需經主管

機關事前核准）為迅速。  
 
(二) 擴大基金商品之種類（草案

條文第十四條）：  
  
 本法草案授權主管機關訂定證券投

資信託公司得募集或私募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之種類，使基金之產品線更加完

整，投信業者之經營更加彈性，投資人

之選擇亦將更多樣化。  
 
(三) 放寬基金投資標的之限制及

證券投資信託、證券投資顧
問公司得經營之業務種類

（草案條文第三條、第十四
條）：  

 
 為配合金融商品之創新並利於證券

投資信託業者之操作、管理，本法草案

明定證券投資信託所從事之投資或交

易，除有價證券外，尚包括證券相關商

品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項目，並授

權主管機關訂定基金投資或交易之範圍

及其限制，以利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

分階段開放基金之投資標的。本法草案

並明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得經營之業務種類，包括「其他

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有關業務」，由主管機

關視未來產業之發展趨勢，決定是否核

給其他業務。  
(四) 將境外基金納入管理（草案

條文第十六條）：  
     
 境外基金可提供投資人更多投資選

擇之機會，本國投資人購買境外基金之

金額亦日趨龐大。目前投資人購買境外

基金，主要係藉由銀行指定用途信託帳

戶及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等方

式為之，其實質上均為銷售之性質，若

有對不特定人散發投資資料或召開投資

說明會等行為，尚可能涉及有價證券之

募集行為。由於現行法令對於境外基金

之銷售並無明確規範，致使投資人權益

無法確保，本法草案爰將境外基金之募

集、私募、銷售、代理或推介顧問等行

為樣態均予納入規範，將使投資人權益

得以獲得進一步保障，並使國內基金與

境外基金得以公平競爭。  
 
(五) 放寬證券投資信託、證券投

資顧問事業互相兼營，並開
放證券商等事業得兼營投

信、投顧事業（草案條文第
六十六條）：  

 
 為順應世界潮流，配合金融事業國

際化、大型化之趨勢，並使本國投信、

投顧事業得與國內、外其他資產管理事

業公平競爭，本法草案明定投信、投顧

事業經主管機關核准得互相兼營、或兼

營他事業；並開放證券商、期貨信託事

業、期貨顧問事業、期貨經理事業或其

他相關事業，於取得許可後得兼營投

信、投顧事業，以利業者擴大業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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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未來市場發展需求。  
 
(六) 加強對投資人權益之保障，

並引進「懲罰性賠償金」之

概念（草案條文第七條、第
八條、第九條）：  

     
 本法草案明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

券投資顧問事業、基金保管機構、全權

委託保管機構及其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及受僱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本誠實信用原則執行業務，且不得

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

為，對於受益人或客戶之資料應保守秘

密。為加強對投資大眾權益之保障，本

法草案並參酌消費者保護法及公平交易

法等規定，明定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之人，法院得依被害人之請

求，分就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

酌定賠償額三倍或二倍以下之賠償。 
 
(七) 強化同業公會之自律功能

（草案條文第八十八條、第
八十九條、第九十條）：  

 
 本法草案為強化自律功能，明定同

業公會之任務，包括以下事項：1.檢查

會員是否遵守法律及自律規範 2.對於業

務經營顯然不善，重大損害投資人權益

之會員，得協調其他會員協助處理該會

員之業務 3.管理破產會員之財產 4.對違

反法令之會員得予以停權、課予違約

金、警告、命其限期改善等處置，或要

求會員對其從業人員暫停執行業務之處

置。5.對違反法令規定之會員為撤銷或

暫停會員資格之處置。另為避免同業公

會之處置不當或過當，影響會員及其從

業人員之權利，本法草案除明定同業公

會應訂定違規處置申覆辦法外，並要求

同業公會之處置若涉及撤銷、暫停會員

資格或要求會員對其從業人員暫停執行

業務者，應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主管機

關如認為同業公會之處置不當，得命同

業公會變更決議，使公權力得以適當介

入，不致使同業公會之功能有過度擴張

之慮。  
 
五、結語：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草案）

如能儘速完成立法，除可促進金融商品

創新、擴大業務經營之範圍及加強投資

人權益之保護外，並將現行法規命令提

昇至法律位階，以健全國內投信、投顧

事業之經營及使法令規範符合國際水準

及慣例，對於進一步促進我國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之發展，

以及我國資產管理市場之現代化均有極

大助益。因之，對於「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草案送立法院審議後，本會仍

將持續加強與各界之協調溝通，以求法

案得以儘速完成立法程序。  
 
 


